关于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和特色农机化发展工作督查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涉农区）农业农村局：

经研究定于2024年1月份组织对全省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和特色农机化发展工作督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督查时间

    2024年1月10日-1月31日，具体时间由各组确定。

    二、督查内容
    （一）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情况。主要督查：资金兑付情况、限时办理情况、机具核验情况、政策宣传贯彻情况，并听取新一轮政策制定建议意见。

    （二）特色农机化发展情况。主要督查特色农机化发展政策支持情况、机具发展情况、财政投入情况、“一业一机”情况、典型示范情况、组织活动及服务情况、督促指导情况，指导各地做好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工作。

    三、督查方式
   省厅分7个组分别赴相关市县进行，实现市县全覆盖。督查组采取现场察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入户访问等方式进行。

四、有关要求

（一）各地要认真总结三年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情况，配合督查组完成督查。各督查组要认真查找各地在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各地政策实施提出明确要求，逐市、县形成督查情况报告。

（二）各地严格按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有关要求，做好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工作，确保数据翔实可靠，能够实事求是、客观科学地反映本地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督查组要对照各市、县提供的佐证材料，认真审核其报送的特色农机化水平，逐市、县形成评价报告，明确扣分要点及工作建议。

（三）督查过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联系人：赵红彬，电话：025-86263059。

附件：督查工作分组安排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1月8日

附件：

督查工作分组安排

第一组：无锡市、徐州市

组长：茅迎春，成员：陶雷、袁鹏

第二组：南京市、镇江市

组长：赵红彬，成员：谢葆青、白学锋

第三组：苏州市、宿迁市

组长：莫恭武，成员：黄延珺、张平

第四组：南通市、泰州市

组长：张璐，成员：於锋、魏国俊

第五组：常州市、淮安市

组长：马拯胞，成员：沈启扬、王超柱

第六组：连云港市、扬州市

组长：陆桂良，成员：陈雷、孙龙霞

第七组：盐城市

组长：吕瀚，成员：叶剑锭、史志中

